民意網路！ 網咖難行？

匯集了網路與電玩的網路咖啡廳，在現勢環流的推波助瀾下，成為焦點話題的充斥於所謂意見領袖圈裡；這些意見領袖的發言，除了充滿理想式的開放呼應、高唱學習韓國電玩工業的聲音外，似乎並沒有太多的新意與刺激。
本月月初在資訊月活動的一場座談「愛，在網路新都」中，特別邀請台北市長馬英九、焦點名人陳文茜及力捷集團董事長黃崇仁參加，在廣播媒體名節目主持人蔡康永的主持下，共同就網路發展應用後的社會現象，來企圖探討在網路架構下的社會、人文、科技、世代...的衍生問題。其中陳文茜尖銳的問題，又再度讓台北市網咖的管理規範問題面對新的探討和檢視。而另外一位輟學的台灣學生曾政承，在揚威國際於韓國的電玩大賽中獲得冠軍後，興奮之餘的一句「Taiwan No. 1」又再度牽動國人敏感的神經；網路和電玩這個似乎唇齒相依的青少年次文化的語彙表徵，讓我們的教育部部長也都因此提出了電玩資優教育的初步構想。

匯集了網路與電玩的網路咖啡廳，在現勢環流的推波助瀾下，成為焦點話題的充斥於所謂意見領袖圈裡；這些意見領袖的發言，除了充滿理想式的開放呼應、高唱學習韓國電玩工業的聲音外，似乎並沒有太多的新意與刺激。在社會整體價值觀、社會利益團體的集體壓力、輿論追風的無定論，與網路基礎建設的不足下；網路與電玩仍然會在社會大環境的擠壓下，迤邐風光但又無既定目標的矛盾下，繼續在台灣社會裡發展。在高舉建設台灣成為網路大國的呼聲下，但卻又要迎合社會既定的世俗衛道的標準，台灣在才近九十萬寬頻網路服務訂用者的情況下，未來台灣寬頻發展將何去何從，值得深思。

當大多數人一直以韓國為努力追求對象的同時，其實追溯與探究韓國的寬頻發展，除了韓國政府有計劃的推動電玩軟體工業外，以私人產業投入韓國寬頻發展與建設的市場機制促使下，使得韓國寬頻網路的建設能夠獨步全亞洲，甚而對歐美各國也不遑多讓。而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成熟的電玩產業與寬頻網路建設的相互媒合下；匯聚青少年的網路咖啡廳就成為寬頻網路與捉對廝殺的電玩線上遊戲約會的場所。在如此正逢其時的機緣巧合下，韓國寬頻網路才能有一個電玩的內容（content）提供線上互動攻掠，使網路與電玩線上遊戲能相得益彰的風光全世界。如果韓國有完善的寬頻網路建設，但卻無法提供吸引人的線上內容，充其量下傲人的寬頻網路也只不過是一個美麗的代名詞，毫無實際的價值存在於實體的虛擬之間。

如果從大眾傳播的角度來探究網際網路，以使用者主動使用媒介的特質思考下，「使用與滿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理論可以從使用者、媒介與傳輸內容這三個面向來對目前網咖及其所引申的相關議題進行探討。「使用與滿足」理論，發展於1970年代；在研究傳播媒體對媒體使用者（audience）的影響與效果的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而此一理論也正可以適切的探究網路、電玩與青少年之間的三角關係，尋求一些目前無法獲得解答的狐疑。

「使用與滿足」理論揚棄以往媒體使用者被動式的選擇媒體內容，轉而以使用者的角度為出發點；它強調媒體使用者是主動的選擇使用媒體以滿足使用者接觸訊息的初始欲求。在網際網路的出現後，以主動性、分類性、互動性、即時性為特色的網際網路，在作為一新興的媒體下，正好驗證「使用與滿足」理論。政大廣電系教授劉幼琍與陳清河曾就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行為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其中在寬頻應用方面：下載音樂、網路電動遊戲、寬頻多媒體服務等三個類別為寬頻使用者比較常使用的項目（最常使用項目為收發電子郵件佔六成四以上，下載軟體資料佔五成七以上）。而其中在包括Cable Modem 及ADSL的使用人口Demographics分析上的結果頗耐人尋味；主要的寬頻使用者皆為男性、年齡介於21-30歲之間、教育程度為大學與專科、居住在台北縣市、收入在兩萬元以下、主要職業分佈在學生、資訊業者、製造業者。

從上述的研究調查發現，不難讓我們瞭解為甚麼居住在台北縣市的年輕學生族群連上網路之後，他們主要的使用意向為何。這也是為甚麼線上電玩遊戲會風靡於這些族群之間。因此在「使用與滿足」理論的解釋下，青少年選擇線上寬頻的網路內容服務，作為他網路媒體使用的主要目的並滿足他的需求。而滿足使用者的哪些需求？從一項研究報告中不僅解答為甚麼年輕人選擇上網咖進行線上遊戲，同時也回答網路使用如何滿足他們的媒體選擇之意向需求。

在今年入選TANET 2001論文選集的一篇論文「網咖使用對青少年的意義研究-傳播樂趣經驗與社會性使用分析」，研究者楊可凡以深入訪談的方法論研究歸結了幾個現今青少年聚集網咖的重點：（一）結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拓展及維繫同儕間之人際關係。（二）逃脫現實浸淫於虛擬實境，尋求暫時性的解脫。（三）網咖的環境能讓青少年有更多電腦技巧學習的機會（包括遊戲秘笈與過關技巧） 。這個研究也間接回答了許多家長的一個共同問題：「為甚麼我家小孩捨棄家中配備完整的電腦，而跑到網路咖啡廳？」進入網咖成為時下年輕人的一種次文化，如儀式般的融入了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如果再看一項由台北市政府主計處於今年八月份所作的調查顯示；台北市學生假日主要活動有52.03%從事「打電動上網路」及「逛街購物」的統計數字來看，更驗證了網路與電玩在青少年之間的影響力。對青少年而言，網咖更是一個信仰者朝聖禮拜的聖殿。

網路被視為一種傳播媒介後，它對網路使用者的影響效果，又與當年電視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所衍生出的各種問題般的受到家長們的關切，美國政府在家長團體的壓力下，FCC開始以電磁波為公共資源的理由規範電視廣播。而仍妾身未明，且無法被完全視為一項大眾傳播媒體的網際網路，卻在匯聚網路與電玩的網咖場域中，似乎成為原罪的又受到這些家長們的壓力，而政府也順應公眾輿論的通過了「網咖管理條例」。只是限制了青少年的朝聖聖殿之後，我們社會又能提供所謂聖殿的替代場地。一份引自破報2001年11月23日出刊「人口/公共圖書館內可上網主機數目/住宅地價」的資料顯示：松山區圖書館約4,814人用一台主機、信義區圖書館約40,166人用一台主機、大安區圖書館約6,744人用一台主機、中山區圖書館約19,545人用一台主機、中正區圖書館約6,520人用一台主機、大同區圖書館約8,867人用一台主機、萬華區圖書館約5,447人用一台主機、文山區圖書館約4,288人用一台主機、南港區圖書館約19,000人用一台主機、內湖區圖書館約21,083人用一台主機、士林區圖書館約8,400人用一台主機、北投區圖書館約20,667人用一台主機。如此的比例，要吸引這一群青少年朋友離開網咖轉向圖書館的網路環境，暫時不論上網使用的內容為何，但確定在數量上是不敷使用的。

網咖的問題只是突顯寬頻網路發展下的一個問題。如果寬頻網路在短短幾年內發展到有如電視媒體般的快速與普及，試問我們又該如何來面對又另一個網咖的問題呢？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忽略了主要角色的聲音，在倡導網路民主的網路環境裡，我們是不是需要有更多的意見來規劃我們的整體網路管理政策，而不只限於壓力團體與所謂意見領袖的高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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